[bookmark: _GoBack]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doc_mark]                                   文政办函〔2022〕10号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文水县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山西文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直有关单位：
为全面系统谋划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树牢“项目是第一支撑”鲜明导向，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全局性协调指挥机制，根据《吕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吕梁市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的通知》（吕政办函〔2021〕33号），县政府决定成立文水县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指挥部组成人员及职责
总   指   挥：王  峰 县委副书记、县长
常务副总指挥：成  坚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 总 指 挥：武英喆 副县长
王金钟 副县长
宋国刚 副县长
张雪娟 副县长
桑志民 山西文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齐树亮 政府办主任
成        员：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教科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商务局、县文旅局、县卫体局、县统计局、县行政审批局、县金融服务中心、县能源局、县项目推进中心、县乡村振兴中心主要负责人，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
 总指挥部主要负责确定重点工程项目名单，领导、协调、指挥、推进省市县重点工程项目谋划、建设、运营工作，协调解决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存在的体制机制突出矛盾和跨区域跨行业重大问题，研究支持重点工程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审定重点工程考核奖惩事宜。
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六个分指挥部。
二、总指挥部办公室组成人员及职责
主  任：成  坚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主任：贺泽炜  县发改局局长
侯中治  县项目推进中心主任
成  员：县发改局、县工信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县财政局、县行政审批局、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商务局、县能源局、县项目推进中心、县金融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发改局，日常工作由县发改局牵头承担，其它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参与办公室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负责筹办指挥部会议，组织谋划重大项目，拟订省市县级重点工程项目名单，分解投资建设等有关目标任务，组织县级重大项目活动，调度项目进展并排队通报，协调解决交办督办项目难点问题，研究提出考核奖惩建议，拟订优化支持重点工程建设的政策措施，负责项目工作宣传，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它工作。
三、各分指挥部职责及人员组成
总指挥部下设六个分指挥部，由各分管副县长和开发区管委会分管副主任担任指挥长，县直主管部门承担分指挥部日常工作，负责对口领域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分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对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项目，要成立单体项目专项指挥部。
（一）综合项目和能源分指挥部。
指挥长：成  坚  县委常委、副县长
日常工作由县发改局、县能源局牵头承担。
（二）制造业和招商引资项目分指挥部
指挥长:武英喆  副县长
日常工作由县工信局、县商务局牵头承担
（三）市政建设、科技创新和教育项目分指挥部
指挥长：王金钟  副县长
日常工作由县住建局、县教科局牵头承担。
（四）交通、生态环保和农林水利项目分指挥部
指挥长:宋国刚  副县长
日常工作由县交通局、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牵头承担。
（五）文旅和卫生健康项目分指挥部
指挥长:张雪娟  副县长
日常工作由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卫体局牵头承担。
（六）山西文水经济开发区项目分指挥部
指挥长：桑志民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日常工作由开发区管委会所属相关部门承担
各分指挥部成员单位确定一名分管副职和联络人，由各指挥长审定后报总指挥部办公室。
    四、有关运行机制
建立县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牵头抓总，总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协调，分指挥部板块化推进，县直部门、各乡(镇)和开发区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
（一）总指挥部每两月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听取项目汇报，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审定重要政策。年初召开全县项目建设大会，总结表彰上年度工作，安排部署本年工作
（二）总指挥部办公室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调度会，对所有重点工程项目进行全面调度，分析研判项目建设形势，检点落实总指挥部安排部署的工作，协调跨部门、跨乡镇事项。
（三)分指挥部每半月召开一次专题例会，全面掌握所管领[image: Seal]域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展，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存在困难问题，专题例会情况要及时报总指挥部办公室。
（四）各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召开一次重点工程项目专题调度会议，研究协调本区域权限范围内问题，提出需市、县级层面解决问题事项及时报告县总指挥部办公室
（五）县直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建立专项协调机制，做好对本领域重点工程项目的协调、指导、推进、服务等工作，及时协调办理涉及本部门业务事项，并对口跟踪协调市相关部门和省相关厅局。
（六）县政府办督查室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重点工程项目推进开展专项督查，形成督査专报，报县政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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